云南瑞丽：打造志愿服务“五个化” 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
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内陆口岸，有着“一寨两国、一家两国、一房两国”等特殊边情。近年来，瑞丽市通过有效整合平台资源，以打通宣传群众、教育群众、关心群众、服务群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为目标，开展理论宣讲、疫情防控、乡村振兴、志愿服务、为民办实事等活动，积极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作用。
强化宣传发动，实现“队伍规模化”
云南瑞丽：打造志愿服务“五个化” 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
采取“线下和线上”相结合、“宣传和示范”相结合的方式，大力发动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加入志愿者队伍。疫情发生后，立即动员7560名志愿者连夜进村入户，拉网式排查，为后期有效处置疫情赢得了宝贵时间。充分利用各大媒体宣传渠道，宣传报道抗疫志愿工作、发布倡议书，吸引大批行业领袖、业界精英、在校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。在志愿服务活动中，以党员志愿者带动一批，公职志愿者发动一批，社会志愿者吸引一批的方式，营造出“人人争当志愿者”的浓厚氛围。
截至目前，瑞丽拥有市直志愿服务队18支、乡镇志愿服务队8支、学雷锋志愿服务队65支、社区志愿服务站11个；在“中国志愿服务网”注册志愿服务队124支，注册志愿者约2.5万人，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约19%，服务群众约13万人，累计服务时长约58.4万小时。
强化内涵实质，实现“功能集成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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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扬主旋律、传播正能量，开展“每月一行动”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利用“3·5学雷锋日”“12·5国际志愿者日”，以及春节、元宵、清明等传统节日，广泛开展活动，弘扬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服务精神，引导群众认知、尊重、继承、弘扬传统，增进群众爱党、爱国、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，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
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，紧密结合党员“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”工作，组织志愿者和党员深入社区，宣传党的政策、参加社区活动、解决实际困难，不断深化和丰富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活动内涵。2021年以来，全市共解决问题241个，收集办理社情民意7.056万件，排查调处矛盾纠纷2805件。
针对重大重点工作任务，全市号召乡贤能人、返乡青年、文艺骨干、道德模范等组成志愿队伍，深入开展疫情防控、理论宣讲、乡村振兴、医疗健康、科学普及等方面服务，实现城市乡村服务全覆盖。2021年以来，共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280余场次。
强化分类培训，实现“服务专业化”
云南瑞丽：打造志愿服务“五个化” 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
瑞丽市科学划分志愿者类别，截至目前，已开展各类培训318场次，不断提升志愿者专业化水平。按照疫情防控工作需求，划分六类志愿者。科学设置专业医护岗、宣传引导岗、现场管控岗、交通管控岗、隔离转运岗、巡逻值守岗，积极参与医疗单位事务、疫情收集报告、防疫知识普及、政策宣传解读、重要区域管控、防范偷越国（边）境行为和秩序维护等工作。
按照特殊工作需求，划分四类志愿者，设置心理疏导岗、“胞波”翻译岗、便民服务岗、关爱服务岗，志愿者向医生护士、患者亲友、一线防控人员等重点人群提供心理疏导，配合指挥部开展缅语翻译工作，加强外籍人员服务管理。按照群众个性需求，提供点单式服务。
以瑞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大数据平台为依托，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，整合各类阵地资源、人才队伍，为群众提供政策宣讲、文艺文化、助学支教等八类“点单服务”，构建群众点单、实践中心派单、志愿者队伍接单、群众评单的工作机制，为疫情防控打好“助攻战”。 
强化开拓创新，实现“活动特色化”
根据瑞丽市情、边情、民情情况，着力打造“国门特色志愿服务活动”。 积极开展志愿服务项目培育，汇聚志愿服务“红流”。2021年以来，共培育省级社科普及项目2个、市级精品项目12个、乡镇级优秀项目8个。调度党员志愿队134支、巾帼志愿服务队42支、青年志愿服务队67支、胞波志愿服务队18支等多种志愿力量，每日近3000名志愿者在全市22个网格片区、554个小网格开展志愿服务。
积极开展“全民戴口罩，人人防病毒”志愿宣传活动。积极开展“致敬瑞丽守边人”送温暖志愿慰问活动。畹町医护志愿服务队、市美业志愿服务队深入16个边境值守卡点，开展“一线义诊，温暖守护”慰问志愿活动，为1235名边境民兵义诊、理发等。
积极开展新兴志愿队伍助力“双控工作”活动。动员1251名缅语志愿者、250名大学生参与网格入户排查志愿服务，动员120名教育系统教师参与心理疏导志愿服务活动，206名“脱贫攻坚工作队员”成为“边境管控和疫情防控”工作志愿者，共组织1万余名志愿者参与边境卡点值守，夜以继日、风雨无阻。
强化制度建设，实现“运管规范化”
为积极探索科学管好用好志愿服务队伍机制，开展好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，政府部门出台《瑞丽市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暂行管理规定》，明确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领导下，在市志愿服务总队的统筹指导下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，以及各单位原则上不得自行招募和调配疫情防控社会志愿者等要求。
全市志愿者实行属地管理、招募注册使用、跟踪督导、每日零报备，以及对管理不规范的用人单位，停止派遣志愿者措施等要求。明确了坚持安全第一、“四个绝不上岗”原则、坚持区域化服务原则、坚持力所能及和辅助性原则。该《规定》还对志愿者服务内容、服务保障、权利义务等方面内容作了明确规定，科学有序引导志愿者参与抗疫志愿服务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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